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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

 
(财税[2009]115号) 

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、国家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海关总

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： 

  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，促进科技进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

免征进口税收，对内外资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。现将有关事项具体明确如下： 

  一、外资研发中心适用《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》(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

令第44号)免征进口税收，根据其设立时间，应分别满足下列条件： 

  (一)对2009年9月30日及其之前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，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 

  1．研发费用标准：(1)对新设立不足两年的外资研发中心，作为独立法人的，其投资总额不低于500

万美元；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，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500万美元；(2)对设立两年及以上的外资

研发中心，企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不低于l000万元。 

  2．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90人。 

  3．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1000万元。 

  (二)对2009年10月1日及其之后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，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 

  1．研发费用标准：作为独立法人的，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；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

的，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。 

  2．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150人。 

  3．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。 

  具体审核办法由商务部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。 

  二、适用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内外资研发机构包括： 

  (一)《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》(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4号)规定的

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机构。 

  (二)《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》(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)规定



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。 

  (三)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。 

  具体退税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另行制定。 

  三、本通知所述设备，是指本通知附件所列的为科学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

备、装置和器械。  ’ 

  四、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。 

  附件：科技开发、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 

 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

  二00九年十月十日 

  附件： 

  科技开发、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 

  为科学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、装置和器械(不包括中试设备)，具体包括

以下三类： 

  一、实验环境方面 

  (一)教学实验仪器及装置；   

  (二)教学示教、演示仪器及装置； 

  (三)超净设备(如换气、灭菌、纯水、净化设备等)； 

  (四)特殊实验环境设备(如超低温、超高温、高压、低压、强腐蚀设备等)； 

  (五)特殊电源、光源(如电极、开关、线圈、各种光源等)； 

  (六)清洗循环设备； 

  (七)恒温设备(如水浴、恒温箱、灭菌仪等)； 

  (八)小型粉碎、研磨制备设备。 

  二、样品制备设备和装置 

  (一)特种泵类(如分子泵、离子泵、真空泵、蠕动泵、蜗轮泵、干泵等)； 

  (二)培养设备(如培养箱、发酵罐等)； 

  (三)微量取样设备(如移液管、取样器、精密天平等)； 

  (四)分离、纯化、浓缩设备(如离心机、层析、色谱、萃取、结晶设备、旋转蒸发器等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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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五)气体、液体、固体混合设备(如旋涡混合器等)； 

  (六)制气设备、气体压缩设备； 

  (七)专用制样设备(如切片机、压片机、镀膜机、减薄仪、抛光机等)，实验用注射、挤出、造粒、

膜压设备；实验室样品前处理设备； 

  (八)实验室专用小器具(如分配器、量具、循环器、清洗器、工具等)。 

  三、实验室专用设备 

  (一)特殊照相和摄影设备(如水下、高空、高温、低温等)； 

  (二)科研飞机、船舶用关键设备和部件； 

  (三)特种数据记录设备及材料(如大幅面扫描仪、大幅面绘图仪、磁带机、光盘机等)； 

  (四)特殊电子部件(如电路板、特种晶体管、专用集成电路等)； 

  (五)材料科学专用设备(如干胶仪、特种坩埚、陶瓷、图形转换设备、制版用干板、特种等离子体

源、离子源、外延炉、扩散炉、溅射仪、离子刻蚀机，材料实验机等)，可靠性试验设 

备，微电子加工设备，通信模拟仿真设备，通信环境试验设备； 

  (六)小型熔炼设备(如真空、粉末、电渣等)，特殊焊接设备； 

  (七)小型染整、纺丝试验专用设备； 

  (八)电生理设备。 

关于我们 | 联系我们 | 广告报价 | 诚 聘 | 法律公告 | 建网须知 | 宣传先进 | 档案数字化 | 本网公告 | 

软件著作权 | 总编辑 

京ICP证080276号 |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(0108276) |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(1012006040)  

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，未经协议授权，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

Copyright © 2002-2010 by ChinaCourt.org All rights reserved.

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


